
予「建造業工人工傷康復先導計劃」的意見 

 

致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全體委員： 

 

勞工處應 2018 年施政報告的發表，於 2019 年提出推行的一個為期三年，及以

建造業工傷僱員為對象的工傷僱員復康先導計劃，運用個案管理模式為參與計劃的工傷

僱員提供適時及協商性的私營門診復康治療服務，以協助他們盡早康復重投工作。與此

同時，政府更建議透過修訂法例以委託職業安全健康局(以下簡稱職安局)負責管理計

劃。而來自不同機構及公司的復康治療服務提供者及個案經理須向職安局負責，並持守

中立的原則。 

 

各界專業團體對於特區政府提供優化工傷康復服務深表振奮，希望新的修訂能

為香港職業康復服務帶來新衝擊。當中，職業傷病復康專業聯盟 1 更多次作出深入探討，

並先後與不同界別，包括：立法會商界議員代表、保險業界以及勞工團體舉行多次的會

議、商討現時工傷康復服務的弊端，以及草擬出一份備受各專業團體同意的服務方案。

而有關方案亦曾在不同場合作探討，以及與勞工處代表進行交流討論。 

 

         專業團體認為「跨醫療界別團隊」（Multi-disciplinary team）於處理工傷康復問

題是非常重要的，而兩所政府僱員職康中心的服務成效正是一個良好的參考模式。可是 

  社會上除了醫院管理局的醫療關懷服務擁有處理工傷個案的團隊及工作流程外，私營市

場上並不存在任何具備豐富處理工傷康復經驗的跨醫療界別團隊，亦沒有公認的標準以

監察服務提供者的質素。而根據勞工處現時草擬的計劃，是構思透過外判形式讓私營復

康服務提供者為參與計劃的工傷僱員提供復康治療服務。服務提供者均向職安局負責，

並持守專業中立的原則，按職安局訂立的指引向參加者提供適切的服務。然而持份者存

兩個疑問：1）於計劃具體執行時，社會上是否擁有足夠數量的服務提供者? 2）除指引

外，職安局有甚麼具體的指標或方法去監控服務質素，及過程中能否達至有效率與適當

的溝通? 

 

對於特區政府屬意由職業安全健康局負責管理計劃，本中心對此存有一定的保 

留。職業安全健康局（職安局）是 1988 年根據《職業安全健康局條例》成立，其工作

包括推廣宣傳、教育及訓練、顧問服務、調查及策略研究、提供資訊，以及促進政府、 

僱主、僱員和專業及學術團體之間的交流合作。在各項職能的分佈中，並未有任何與工

傷康復具有直接關係的項目。雖然，職安局及其轄下委員會在近年積極加入了康復專業

背景的成員以加強項相關專業的支援，可是於 2017 年與保險業界合作啟動的「受傷僱

員重投工作先導計劃」中，職安局的角色亦僅限於行政上的統籌，其現職員工並沒有參

與任何前線處理個案的工作。而個案數字方面，根據勞工處回覆人力事務委員會的信件

(立法會 CB(2)546/19-20(01))中，職安局在計劃推行兩年以來僅行政處理七宗個案，反映 

出職安局秘書處不單沒有提供前線服務的經驗，連提供行政統籌的經驗亦累積不多。 

 

1 職業傷病復康專業聯盟成員包括: 香港職業及環境醫學學會、香港職業治療學會、香港物理治療師協會、 

香港物理治療學會、香港職業健康護士會和香港復康管理專業人員協會 

立法會CB(2)301/20-21(01)號文件



 

除此以外，本中心在閱讀勞工處交予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的文件後，也希

望提出兩點予各位委員參考： 

 

1. 根據勞工處的文件，先導計劃以因工作而造成身體受傷六個星期後仍未復工的工傷

僱員為對象。可我們知道除了病假日數外，傷患的嚴重性、受傷的部位和性質都足

以影響復康的進度及時間。若單純以病假日數作篩選條件，有機會在估算受惠人數

上有所偏差。勞工處現時初步估計每年約有 2 300 名建造業工傷僱員參與先導計劃，

但考慮到上述的因素以及計劃完全屬自願參與性質，實際參與人數有機會出現很大

偏差，亦令先導計劃的財務預算欠準。 

 

2. 為避免重複佔用公共資源，勞工處提出參加計劃的工傷僱員期間需停止接受由醫管

局轄下醫院及診所提供與其工傷有關及計劃所涵蓋的復康治療服務。本中心明白此

舉的目的是善用資源，但據我們接觸工傷工友的經驗，此決定對工傷工友是一個重

大的考慮、亦會影響他們參加計劃的動力。 

 

歸納以上的觀察和疑慮，要推動一個有效的工傷康復支援計劃，本中心認為

勞工處需要擔當一個積極主動的行政角色去管理整個項目的運作及成效。與此同時，就

先導計劃的開展我們認為處方必須考慮以下要點： 

 

(一)  成立項目委員會 

成立跨專業的項目委員會，負責監察管治職業復康介入服務流程及制定各項的

標準。同時，監督項目的運作及所提供的服務是否達到標準。 

 

(二)  設立跨醫療界別團隊 

成立跨醫療界別團隊，當中包括: 職業醫學醫生、職業健康護士、職業治療、

物理治療、社會工作者等，為項目提供一站式的服務之餘，亦有利於項目管理。 

 

(三) 長遠發展藍圖 

除致力推行是次為期三年的先導計劃，從中亦需要定期檢視項目的成效。而

且，現提出之計劃只屬先導性質，但香港工傷康復服務的不足及發展仍需要一個長

遠的解決方案。因此有關當局在推動先導計劃的同時，亦應為工傷康復服務的發展

建構一個備長遠目標及發展的藍圖。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樂見特區政府積極推出新的工傷康復服務，但如何能推行

一個符合現實環境，又真正能夠協助工友重返工作的項目，必須要有仔細的考慮。本中

心十分關注此先導計劃的開展時間表及計劃的管理與執行，希望各委員在是次會議中可

作更全面的了解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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